
北京市大兴区工业项目用地供应信息

单位：平方米

编
号

地块名称 四至范围 建设用地 产业类型 出让年限 容积率 环保要求

1
北京市大兴区DX08-0104-

0001-01、02地块

东至 规划建设用地东红线
南至 规划晾鹰台路道路北
红线
西至 规划融源街道路东红
线
北至 规划建设用地北红线

199797.047 

建设集成电路产业相关项
目，要严格按照既定的大
兴区产业发展规划，企业
建设符合用地性质，正常
生产时的能耗、水耗要达
到北京市相关标准；同时
入驻项目要按照大兴区相
关政策规定执行。

50年 ≤1.7

一、合理规划布局，做好建设期、运营期大气、噪
声等污染防治工作，降低对周边环境敏感目标的影
响。
二、土壤安全利用方面。严格落实《土壤污染防治
法》、《北京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》等相关法规标
准要求。在从事土地开发利用活动过程中，应当采
取有效措施，防止、减少土壤污染，如有发现危及
环境的物品或事件，应及时上报政府有关部门，同
时做好防护工作，将环境影响降至最低。
三、加强水污染防治工作。项目实施区域内如发现
废弃水源井，须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及要求进行封
填，避免造成地下水污染。此外，项目实施方案中
须明确施工阶段产生的各类污水的排水去向，确保
污水全收集全处理。
四、根据项目方提供的DX08-0104-0001-01、02地
块的边界矢量文件和项目方案，经生态产品调节服
务价值(GEP-R)影响预测，该项目建设前GEP-R为
319.69万元，建设后GEP-R为0万元，建设前后
GEP-R差值为-319.69万元，将造成GEP-R降低约
319.69万元。生态产品调节服务(如水源涵养、土
壤保持、气候调节、碳汇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)的
价值补偿，是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的核
心实践。建议项目方做好生态产品调节服务价值工
作，严格遵循‘占补平衡’原则，在项目实施方案
中明确生态修复工作，确保绿地面积总量不减少，
GEP-R不降低。


